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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优化营商环境
积极推动经济发展

一、机构概况

( 一) 宝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
委员会 ：宝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

员会有 19 名委员，2023 年召开 2

次会议，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包括：

《宝鸡市住房公积金 2022 年年度报

告》《宝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3 年归集、使用计划》《关于优化

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中住房套数认

定标准的政策建议》《宝鸡市灵活就

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《宝鸡市住房公积金 2023

年度增值收益分配方案》。

( 二) 宝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
心 ：宝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

市政府直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参

公事业单位，设3个科、13个管理部。

从业人员 151 人，其中，在编 81 人、

非在编 70人。

二、业务运行情况

( 一) 缴存 ：2023 年，新开户单

位1543家,净增单位501家；新开户

职工2.82万人，净增职工0.76万人；

实缴单位6378家，实缴职工31.28万

人，缴存额43.29亿元，同比分别增长

8.52%、2.49%、9.54%。2023年末，

缴存总额414.52亿元，比上年末增长

11.66%；缴存余额150.61亿元，同比

增长8.93%。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

缴存业务的银行13家。

( 二) 提取 ：2023 年，10.24 万

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，提取

额 30.94 亿元，同比增长 23.22% ；

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 71.47%，比

上年增加 7.93 个百分点。2023 年

末，提取总额 263.91 亿元，比上年

末增长 13.28%。

( 三) 贷款 ：
1. 个人住房贷款：单缴存职工

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 50 万元，双

缴存职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 60

万元。

2023 年，发放个人住房贷款

3880 笔 13.11 亿元，发放笔数同

比下降 2.76%，发放金额同比增长

6.59%。2023 年，回收个人住房贷

款 13.63 亿元。

2023 年末，累计发放个人住房

贷款 7.73 万笔 189.78 亿元，比上

年末分别增长 5.17%、7.42%，贷

款余额 115.94 亿元，比上年末下降

0.45%。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

余额的76.98%，比上年末减少7.25

个百分点。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

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 13 家。

2. 异地贷款：2023 年，发放异

地贷款 221 笔 7841.90 万元。2023

年末，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290080.70

万元，异地贷款余额192595.36万元。

3. 公转商贴息贷款：宝鸡市没

有开展此项业务。

4. 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

建设项目贷款：宝鸡市没有开展此

项业务。

( 四) 购买国债 ：宝鸡市没有开

展此项业务。

( 五) 资金存储 ：2023 年末，住

房公积金存款 34.14 亿元。其中，活

期 0.03 亿元，1 年（含）以下定期

20.10 亿元，1 年以上定期 6.70 亿

元，其他( 协定、通知存款等)7.31

亿元。

( 六) 资金运用率 ：2023 年末，

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、项

目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

占缴存余额的 76.98%，比上年末减

少 7.25 个百分点。

三、主要财务数据

( 一) 业 务 收 入 ：2023 年，业

务收入 43698.25 万元，同比增长

8.03%。其中存款利息 7668.80 万

元，委托贷款利息36026.49万元，国

债利息 0.00 万元，其他 2.96 万元。

( 二) 业 务 支 出 ：2023 年，业

务支出 21982.21 万元，同比增长

9.89%。其中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

利息 21509.23 万元，归集手续费

0.00 万元，委托贷款手续费 472.13

万元，其他 0.85 万元。

( 三) 增 值 收 益 ：2023 年，增

值收益 21716.03 万元，同比增长

6.21%。增值收益率 1.53%，比上年

下降 0.04 个百分点。

( 四) 增值收益分配 ：2023 年，

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5429.01万元，

提取管理费用 3257.41 万元，提取

城市廉租住房（公共租赁住房）建设

补充资金 13029.61 万元。

2023 年，上缴财政管理费用

3066.85 万元，上缴财政城市廉租

住房（公共租赁住房）建设补充资金

14311.99 万元。

2023 年末，贷款风险准备金余

额 49668.75 万元。累计提取城市廉

租住房（公共租赁住房）建设补充资

金 96227.02 万元。

( 五) 管 理 费 用 支 出 ：2023

年，管理费用支出 2232.20 万元，

同比下降 1.33%。其中，人员经费

1272.00 万元、公用经费 45.50 万

元、专项经费 914.70 万元。

四、资产风险状况

( 一) 个人住房贷款：2023年末，

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244.54 万元，

逾期率 0.21‰。个人贷款风险准备

金余额 49668.75 万元。2023 年，使

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

0.00 万元。

( 二 ) 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
点项目贷款 ：宝鸡市没有开展此项

业务。

五、社会经济效益

( 一) 缴存业务
缴存职工中，国家机关和事

业 单 位 占 48.42%，国 有 企 业 占

27.47%，城镇集体企业占 3.69%，

外商投资企业占 2.72%，城镇私营

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11.17%，

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

0.30%，灵活就业人员占 0.00%，

其 他 占 6.23% ；中、低 收 入 占

98.31%，高收入占 1.69%。

新开户职工中，国家机关和

事业单位占 30.29%，国有企业占

17.77%，城镇集体企业占 6.14%，

外商投资企业占 4.17%，城镇私营

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32.12%，

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

1.11%，灵活就业人员占 0.00%，

其 他 占 8.40% ；中、低 收 入 占

99.82%，高收入占 0.18%。

( 二) 提取业务
提取金额中，购买、建造、翻

建、大修自住住房占 20.92%，偿

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42.00%，租赁

住房占 2.34%，支持老旧小区改

造占 0.03%，离休和退休提取占

27.56%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

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3.26%，出

境定居占 0.00%, 其他占 3.89%。

提取职工中，中、低收入占 97.90%，

高收入占 2.10%。

( 三) 贷款业务
1. 个人住房贷款：2023 年，

支持职工购建房 48.37 万平方米，

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为

20.77%，比上年末减少 0.52 个百

分点。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

房贷款，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

17978.25 万元。

职工贷款笔数中，购房建筑面

积 90（含）平方米以下占 4.51%，

90— 144（含）平方米占 84.18%，

144 平方米以上占 11.31%。购买

新房占 71.21%（其中购买保障

性住房占 0.00%），购买二手房占

19.33%，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

占 8.38%（其中支持老旧小区改造

占 0.00%），其他占 1.08%。

职工贷款笔数中，单缴存职工

申请贷款占 29.41%，双缴存职工申

请贷款占 70.59%，三人及以上缴存

职工共同申请贷款占 0.00%。

贷 款 职 工 中，30 岁( 含) 以

下 占 28.14%，30 岁 — 40 岁( 含)

占 43.66%，40 岁 — 50 岁( 含) 占

20.88%，50 岁以上占 7.32%；购买

首套住房申请贷款占 90.75%，购买

首套以上申请贷款占 9.25%；中、低

收入占 97.60%，高收入占 2.40%。

2. 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

目贷款：宝鸡市没有开展此项业务。

( 四) 住房贡献率
2023 年，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、

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、项目贷款

发放额、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

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76.95%，比上

年增加 1.49 个百分点。

六、其他重要事项

( 一) 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
整及执行情况

2023 年，中心进一步对住房公

积金相关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，将

城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提取由房屋

所有权人以及配偶扩大至直系血

亲；将单缴存职工、双缴存职工最高

贷款额度各提高 10 万元；增加个人

住房公积金贷款等额本金还款方式

和贷款期限变更业务；完善个人住

房公积金贷款提前部分还款方式，

增加贷款缩期选项；取消异地贷款

户籍、社保等条件限制，大力开展异

地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。

调整 2023 年住房公积金缴存

基数执行标准，将缴存基数上限调

整为 20700 元，缴存基数下限分区

域分别调整为 2050 元和 1950 元。

( 二) 当年服务改进情况
持续完善“跨省通办”高频服

务事项办理清单，大力推广个人证

明事项“亮码可办”，将“住房公积

金缴存使用证明”和“个人住房公

积金贷款全部还清证明”优化为全

程网办服务模式。先后与 13 家受

托银行签订合作协议，建成 18 个

延伸服务网点，打造服务网格化新

模式。深入推进“一件事一次办”

改革，圆满完成住房公积金单位登

记开户、个人账户设立、退休提取

和死亡提取四项业务集成改革目

标任务。通过业务系统改造，强化

电子印章应用，实现了数据无缝衔

接，进一步缩短业务办理时限。持

续推进“惠民公积金、服务暖人心”

服务提升三年行动，扎实开展周末

延时、预约、上门等特色服务，好差

评系统累计收到群众评价 1.6 万

余件，好评率 100%，“宝鸡公积金”

品牌擦得更亮。

( 三) 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
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密码应用

工作，全市首家按期完成国产密码

应用改造，顺利通过第三方测评验

收，业务系统安全性得到极大提

升。如期完成住房公积金业务管理

系统与省监管平台对接，企业通过

一网通办和网上自主开户已实现

免审批即时办结。不断拓展住房公

积金网上大厅应用场景，将缴存人

账户设立、汇（补）缴、职工调动等

14 项业务纳入线上办理，单位网厅

开通率达到 92.00%，全年业务离

柜率达到 90.18%。

( 四) 租购并举满足缴存人基
本住房需求情况

依托婚姻信息查询系统的数据

共享及不动产登记信息的线下核查，

实现职工网上申请，后台核实审批，

职工实时掌握办理进度的租房提取

新模式。2023 年共计有 1325 名缴

存职工通过全程网办渠道，办理租房

提取住房公积金 1287.29 万元。

( 五) 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
心及职工所获荣誉情况

2023 年，中心被评为“档案管

理优秀单位”“网络安全建设先进单

位”“干部联企工作先进单位”，刘苹

同志被评为全市“三八红旗手”，秦

财燕同志被评为“市直机关二十大

知识竞赛先进个人”。中心先后获得

“市级文明单位标兵”“人民满意公

务员示范岗”“巾帼文明岗”“政风行

风测评优秀单位”“预算管理先进单

位”“平安建设优秀单位”“网络安全

责任制优秀单位”“工会工作先进单

位”等荣誉称号。

( 六 ) 当年对违反《住房公积金
管理条例》和相关法规行为进行行
政处罚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情况

无

( 七) 当年对住房公积金管理
人员违规行为的纠正和处理情况等

无

( 八) 其他需要披露的情况
无

宝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2024 年 3 月 28 日

宝鸡市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
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财政部、人民银行《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》（建金

〔2015〕26 号）的规定，经宝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将宝鸡市住房公积金 2023 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：


